
鹤龄白鹤村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混凝土拌合站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

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我公司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梳理如

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我单位已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

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

1.2 施工简况

我单位建设期间已将部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项目总投资 120

万元，于 2019年 11月开工建设，2019年 12月建设完成，后受疫情影响及补办

环评，项目未正式投产运营。项目进行环评时部分环保设施已建设完成，2023

年 10月，购买了砂石分离机，已安装完成，按环评批复要求补充完善了环保设

施，正式投产运营。2023年 12月经现场查验，项目已实施了报告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19年 11月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鹤龄镇化林村五组购买剑阁县

鹤龄镇腾旺搅拌站，租赁鹤龄镇化林村五组村民 1.5亩土地，建设鹤龄白鹤村级

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混凝土拌合站建设项目，年产商品混凝土 15000m3，并配套建

设部分环保设施。2019年 12月项目建设完成，后受疫情影响及补办环评，项目

未正式投产运营。项目进行环评时部分环保设施已建设完成，环评补充完善环保

设施。项目于 2020年 9月 22日取得广元市剑阁生态环境局下发的环评批复：剑



环建发[2020]15号文件。项目目前已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建设单位在自主验收前，对照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认真开展了自检自查，检查结果：该项目主体工程及配

套设施、环保工程已经建设完成，并稳定运行，已经具备验收条件。

2023年 12月，我单位委托四川鑫泽源检测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工作。四川鑫泽源检测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

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的规定和要求，于 2023年 12月 26日~12月 27 日对

本项目开展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监测，并于 2024年 1月出具了验收检测报

告。我单位于 2024年 1月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调查结论：周围群众均支持本

项目建设。我单位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调查，并在查阅相关技术资料的基础

上，2024年 1月编制完成了《鹤龄白鹤村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混凝土拌合站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23年 1月 15日，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我公司组织

专业技术专家对建设项目（剑环建发[2020]15号文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验收工作组意见为符合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我单位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环境管理机构，负责各方面的环境保

护管理工作，并设定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定岗定员，岗位责任制，负责

各生产环节的环境保护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该建设项目制定了环保

设备日常运行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维护。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我单位制定了相关的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并采取相应环境风险防范应




